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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拟定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
 

学 科：      高分子系所有学科     

教学： 
（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、

教学质量；学生指导及思想

政治教育工作等） 

  

（1）讲授本科生课程或研究生课程至少 1 门 ，教学质量优良

（系教学委员会综合评价）。 
（2）指导研究生至少 3 届。 
（3）担任班主任或德育导师、本科生导师等教学工作。 
（4）从 2015 年度起，应发表 1 篇教学相关的论文，或承担/

参与教改项目一项 

成果： 
（包括学术论文质、量的要

求；获奖情况；专利及转化

要求、著作等） 

（1）具有系统的研究成果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

文总影响因子大于 30，其中大于 3 论文至少 6 篇，H 因子≥12。 
（2）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（前 5 位）、或省部

级一等奖（前 3 位）、或省部级二等奖（前 2 位）、或省部级三

等奖（第一获奖人）1 项；无成果奖，论文影响因子总量需增

加 5，或一篇教改论文（教材）或有化学/材料顶级期刊论文。 

项目： 
（主持国家级、省部级和重

大横向等项目的类别、数量

及经费等） 

负责国家级项目 2 项。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到款经费 60 万以

上的其它国家项目） 

社会服务： 
（含校内外服务） 

承担或参与学校、学部、院系或研究所的公共服务工作，或积

极参与学校委派的各类社会服务活动。 

海外引进人员晋职条件 

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以及影响因子： 
影响因子 3.0 以上论文至少 10 篇（IF>10 论文 1 篇，总数减少

1 篇），SCI 影响因子总和 35 以上，在相关领域国际顶级期刊

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，H 因子≥16。 

其他： 
申报教授职务的青年教师（男38 岁，女40 岁以下），原

则上要求申报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，并

提供基金委返回的评审意见。 

 


